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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職業災害特質
• 營造產業勞工數量約佔全產業10%；營造業職業災害死亡人數，約佔全產
業職災50%

• 「營造業」與「製造業」職業災害類型差異大 

➢「營造業」職業災害多為「致死」

➢「製造業」職業災害多為「致殘」、職業病、過勞等；少數爆炸及火災則致死

➢ 「製造業」職災當事人勞工未死亡，可爭取自身權益； 「營造業」職災勞工
多死亡，剩下孤兒寡母，無法爭取權益

➢ 「製造業」職災勞工致殘後，政府有：傷害醫療、復健治療、職能恢復、義
肢補助等協助。全國九個職業傷病診治中心，涵蓋：職場預防醫學、職業性
疾病、過勞等職業性神經官能疾病等，這些均適合製造業

totalik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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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職業災害分類
• 營造業職業災害約可分兩類：「管理類」及「力學專業類」

• 管理類

➢墜落(約50~60%)、感電(約15 %) 、飛落、被撞等多項

➢「管理類」職業災害發生，肇因為未落實職安法令。死亡職災發生多由
「工地負責人」承擔「過失致死」責任

    （刑法 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力學專業類

➢主要為倒塌與崩塌(約15 %)

➢「模板支撐」及「施工架」常發生倒塌

➢力學專業類職災，涉及設計、施工、材料三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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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災害

•模板支撐：橋樑工程 (型鋼架、鷹架等)、建築工程(鷹架為主)

•施工架：新建工程、拉皮工程

•防止倒塌措施
➢設計：技師須設計正確、並製作安全施工圖說

➢施工：工地負責人確保工地現場「按圖施作」

➢材料：工地負責人驗核現場材料強度需符合原設計強度

•工地發生倒塌意外之責任
➢設計錯誤：由設計的技師承擔責任

➢「未能按圖施作」或材料強度不足：由工地負責人承擔責任

SafeWork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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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職業災害新手發生率高
• 勞工進入工地高死亡職災

➢ 未滿 1 天死亡職災為17%；未滿 1 個月死亡職災為38%；
未滿三個月內發生死亡職災為52%

新手職前安衛教育訓練應落實（暑期工讀生？）

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比例

到職到發生
職災之間隔

作業第1天 239 17%

1個月內(不含作業當
天)

300 21%

1-3個月間 203 14%

3-6個月間 154 11%

6個月-1年 123 9%

1-2年 119 8%

2-3年 53 4%

3年以上 149 10%

未紀錄 100 7%
林楨中、鄭慶武、楊啟男，”中小型營造業施工安全重大職災初探”，勞工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2000~2010, 30人以下營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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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營造施工現況

• 營造施工需業主(甲方)、監造單位(乙方)、營造廠商(丙方)、下包商(丁
方)等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工程。

• 營造商(丙方)實際為營造施工管理單位，真正執行施工為下包商(丁方) ，
如模板、鋼筋、泥作、鷹架、帷幕牆等專業商。

• 營造業職業災害中罹災者，多為專業
下包商(丁方)勞工。

• 下包商(丁方)常以最低價承攬營造廠商
(丙方)工程，未計入安衛費用，營造廠
商不易對下包商作安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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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營造施工現況

• 職安法中之雇主泛指營造廠商(丙方)老闆；工地裡安衛問題僅責成
營造廠商雇主負責，無法解決問題，原因如下：

➢工期要求（或業主(甲方)要求縮短工期）

➢業主(甲方)給予營造商(丙方)之承攬價格，無足夠安衛費用

➢下包商(丁方)承攬營造廠商(丙方)工程，未計入足夠安衛費用

• 現有職安法責成單一雇主，比較適合製造業；不適合具業主、監造
單位、營造廠商、下包商等複合組織之營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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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營造施工監造現況

• 傳統營造工程，業主要求的監造，多為「進度」及「品質」監造，
「安全及衛生」監造常被忽視

• 營造施工安衛監造

➢公共工程：由工程顧問公司負責施工安
衛監造，且依據「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進行

➢民間建築工程：由建築師負責設計及監
造，但建築法沒有要求施工之安衛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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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營造施工臨時結構設計現況

➢目前僅採用美國鋼結構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Steel Construction, AISC) 2005年前發行版本
之容許應力法(Allowable Stress Design, ASD)及
載重與強度因子設計法 (Load and Resistance
Factor Design, LRFD)之以「構件強度為依據」進
行模板支撐結構強度設計。

➢沒有採用美國鋼結構協會AISC 2010年後發行版本
之「第C章 穩定性設計」要求，進行模板支撐整體
結構穩定性分析及設計，致使模板支撐具甚高之倒
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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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營造施工安衛罰則

• 營造施工下包商(丁方)發生死亡職災，甚少懲處業主(甲方) 、監
造單位(乙方) 、營造廠商(丙方)之雇主；而是由工地負責人以業
務過失致死受罰。職安法罰則對營造業有盲點，不似製造業明確

ohs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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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職業災害肇因分析（以人性趨利避害觀點）

•法規面
➢營造施工方式複雜，須由業主(甲)、監造單位(乙)、營造廠商(丙)、下
包商(丁)等配合，不似製造業職災僅究責單一雇主，職安法適合製造業、
不適合營造業

➢職安法對於營造業勞工死亡職災無法究責雇主，多究責工地負責人過
失致死，無改善職災誘因

➢營造業勞工職災死亡扣除保險給付，雇主賠償不多，無改善職災誘因

➢建築法對建築工程不需安衛監造，無法降低建築工程死亡職災

•執行面
➢勞動檢查機構稽查人力及工地現場高風險安衛檢查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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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職災風險

➢ 死亡 > 重傷 > 輕傷 > 環境衛生 （由風險機率矩陣表）

➢ 勞動檢查結果處置方式：訓誡 < 罰款 < 停工 < 移送法辦

➢ 針對最嚴重的死亡職災檢討，並採用能停工法令推動

◼ 所有降災策略，應以有效降災為其檢驗標準

嚴重程度 (Serious)

發生機率
(Probability)

嚴重 大 中 小 輕微

幾乎肯定會發生 極高 極高 高 高 中

很可能發生 極高 高 高 中 中

可能發生 極高 高 中 中 低

不太可能發生 高 中 中 中 低

幾乎不可能發生 高 中 中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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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辦法之依據

– 勞動檢查法第28條
➢勞動檢查機構指派勞動檢查員對各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實施安全衛生檢查時，發
現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得就該場所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逕予先行停工。

前項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情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勞動檢查法第28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
• 第1條

➢ 本標準依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 第2條

➢ 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類型如下：

一、墜落。二、感電。三、倒塌、崩塌。四、火災、爆炸。五、中毒、缺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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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災策略：

– 宜已執行過的措施且具有實質降災績效為原則

◼降災策略實施對象

– 公共工程
➢建置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間安衛監造契約

➢契約重點：全員工安、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缺失立即停止作業改善後立即復
工、改善前中後必須拍照存證。

➢以監造單位安衛監造為主，主辦機關及施工廠商配合為輔。

– (民間)建築工程
➢以營造廠商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為主。須建置高獎勵金之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
獎勵辦法、高獎勵金之類金安獎競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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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之安衛監造執行現況

– 制式之監造契約以品質及進度控管為主。
➢契約常以「… 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依相關法令辦理」一語帶過

– 監造單位(乙方)與施工廠商之下包商(丁方)無直接承攬關係，
沒有人情壓力，故能落實品質監造。安衛監造比照辦理。

– 職安法內無具體條文規範監造單位進行安衛監造，僅有「加
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安衛要求公共工程。



P.19

◼輔導監造單位執行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經歷

– 參與中區職安衛中心輔導監造執行高風險安衛監造職災降低

– 中部國道六號工程

➢工程期間：約2004 ~ 2009年

➢前後11標，第一年職災率高(10人死亡/年)，實施後職災大幅下降

– 中部四號生活圈工程

➢工程期間：約2007~ 2013年 (無重大職災發生)

– 北區職安衛中心督導工程

– 國道五楊高架工程（比對用）

➢工程期間：約2009~ 2013年

➢未進行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初期北區職安衛中心執行工安查核

➢民國98年底開工至101年底止，共計32件重大工安事故、8人死亡、13人受傷
（死亡職災主要集中在前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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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主辦機管與監造單位間之安衛監造契約

– 有鑑於三項重大工程安衛監造執行後差異，職安署考慮建置甲、乙方間之安
衛監造契約，規範業主及監造單位進行高風險安衛檢查。

◼監造單位依據契約執行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

– 職安署委請勞研所執行「安衛監造契約建置」二研究計畫
➢「營造業施工安全監造查核機制建立之研究」

➢「營造工程安衛費用編列合理化及安衛監造查核實務之探討」

– 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之安衛監造契約實施
➢「營造施工高風險安全衛生項目監造實施條款」以附件於主條款後

➢「台中市政府」及「水保局南投分局」採用本高風險安衛監造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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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契約高風險安衛項目監造與自動檢查

– 高風險安衛項目以職災分類（省略工種及作業），建置1頁為主高風險安衛項目檢
查表，簡化查核

➢監造單位依據「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內容
制訂，再列入其工程之特有災害

◼監造契約高風險安衛項目監造要點

– 全員工安

➢所有工程師投入；安衛人員整理查核資料

– 高風險安衛項目（依據勞動檢查法第28條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內容）

➢依進度修改檢查表；注意查驗點；需有覆核者以避免爭議

– 查核有缺失停止作業、改善後立即復工

➢缺失詳細記錄；改善前中後拍照存證；注意改善中之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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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契約高風險安衛項目之檢查頻率

– 建議查核頻率 — 甲方：乙方：丙方 = 1：3：6

– 甲乙丙三方分別設置高風險安衛項目缺失查核記錄表

◼監造契約「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績效獎勵辦法

– 以「高風險安衛項目查核之缺點數量」及「虛驚事故」作為評比依據

➢公家機關與考績結合

➢私人單位發績效獎金

➢每一季核算一次並公告，年底總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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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契約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之監造工程師資格
– 安衛監造工程師需具備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或乙級以上安全衛生管理
員等安衛資格，且需具備二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之施工經驗。若未符前述
資格，得於開工後三個月內取得資格。

◼監造契約監造單位無法落實安衛監造契約之罰則
– 監造單位無法確實執行工地安全衛生監造，主辦機關有權撤換監造工地負責
人。因工地安全衛生監造不實、或發生重大工安意外，致使工程主辦機關撤
換工地負責人 3 人次(含)後，得以終止監造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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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廠商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落實

– 台中市勞檢處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合作廠商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義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落實重點

➢全員工安

➢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
         (依據勞動檢查法第28條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內容制定檢查表)

➢查核有缺失停止作業、改善後立即復工
         (缺失改善前中後拍照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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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執行辦法

➢建置工地現場「高獎勵金安衛項目檢查績效獎勵辦法」

➢建置各工地間「高獎勵金之類金安獎競賽辦法」

➢實施期限5年，完成公司重視工安文化改變

▪ 第1年：選示範工地(公司CEO需參與)，半年後觀摩

▪ 第2年：公司1/4工地參與競賽 (願意配合的工地參與)

▪ 第3年：公司2/4工地參與競賽 (勉強願意配合的工地參與)

▪ 第4年：公司3/4工地參與競賽 (勉強願意配合的工地參與)

▪ 第5年：全公司工地參與競賽 (強制參與)

➢預計5年完成公司重視工安文化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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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風險安全衛生項目檢查落實計畫績效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10工地：共查17,156次，缺失6,499件；查到缺失3.8次/人/10次。

▪ 墜落缺失/所有缺失：0.86

▪ 3年內無重大職災。

➢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10工地：共查4,637次，缺失1,032件；查到缺失2.2次/人/10次。

▪ 墜落缺失/所有缺失：0.71 

▪ 3年內無重大職災。

➢ 義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3工地：共查2,916次，缺失663件；查到缺失2.3次/人/10次。

▪ 墜落缺失/所有缺失：0.83

▪ 1年內無重大職災；108年金安獎參賽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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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營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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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明營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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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力營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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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災害肇因，涉及業主、監造單位、營造廠商、下包商等組織複雜，職安法無
法似製造業管制。勞工死亡職災發生後，對各單位雇主無罰則、賠償又不高，雇主
缺乏改善職災誘因。

• 公共工程之降災策略，需建置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間之安衛監造契約，以規範高風
險安衛項目監造。契約重點為全員工安、高風險安衛項目檢查、缺失停止作業改善
後立即復工等。由監造單位為主進行，主辦機關與施工廠商配合；甲、乙、丙三方
查核頻率約為1：3：6。

• 民間建築工程之降災策略，由營造廠商自主管理，落實上述安衛監造契約之三項高
風險安衛監造執行重點。在執行前，需先建置(1)高獎勵金安衛項目檢查績效獎勵辦
法、(2)高獎勵金之類金安獎競賽辦法。

• 上述二降災策略具實戰經驗及降災成效，可供政府及業界降災參考。

• 防止模板支撐倒塌，應採用AISC 2010年後發行版本之「第C章 穩定性設計」要求，
進行結構強度設計。



台灣營建安全學會 成立大會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2023年12月15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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